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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财大〔2022〕58号
关于印发《浙江财经大学本科生出国（境）
留学奖助学金评审办法》的通知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《浙江财经大学本科生出国（境）留学奖助学金评审办法》经学校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浙江财经大学
                 2022年3月31日

浙江财经大学本科生出国（境）
留学奖助学金评审办法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为加快我校教育国际化建设步伐，鼓励更多本科生赴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，扩大我校的国际影响力，特设立浙江财经大学本科生出国（境）留学奖助学金，并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学校设立专项经费，用于资助我校本科生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出国（境）交流项目。鼓励学院结合自身情况予以相应经费支持。
第三条 奖助学金评审过程中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”的原则。凡符合条件的我校全日制中国籍本科生和应届毕业生，均可根据本办法提出申请。
第二章  奖助学金类别和资助标准
第四条 根据学习时间，本科生出国（境）奖助学金分为“长期项目奖助学金”和“短期项目奖助学金”两个类别。“长期项目奖助学金”用于资助学生赴国（境）外院校或科研机构开展为期三个月（含90天）以上的专业学习；“短期项目奖助学金”用于资助学生赴国（境）外院校或科研机构开展三个月以下的学习、交流、培训、实习或文化考察活动。
第五条 根据国（境）外高校所处区域不同，长、短期奖助学金分别下设A类奖助学金和B类奖助学金。A类奖助学金资助亚洲区域外留学项目，B类奖助学金资助亚洲区域内留学项目。
第六条 “长期项目奖助学金”类别和奖励标准
（一）一等奖：
A类，奖助学金不超过3万元/人；
B类，奖助学金不超过2万元/人。
（二）二等奖：
A类，奖助学金不超过2万元/人；
B类，奖助学金不超过1万元/人。
（三）三等奖：
A类，奖助学金不超过1万元/人；
B类，奖助学金不超过5千元/人。
第七条 “短期项目奖助学金”类别和奖励标准
（一）一等奖：
A类，奖助学金不超过5千元/人；
B类，奖助学金不超过2千元/人。
（二）二等奖：
A类，奖助学金不超过3千元/人；
B类，奖助学金不超过1千元/人。
第三章  奖学金申请条件
第八条 基本条件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政治素质好，组织观念强；
（二）诚实守信，品德优良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在校学习期间无违法违纪行为； 
（三）学习努力，积极上进，成绩优良，身心健康；
（四）中国国籍，全日制大学本科在读学生和应届毕业生； 
（五）奖助学金评选上一年度10月1日至当年度9月30日期间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出国（境）交流项目；
（六）学生在校期间，可申请两次出国（境）留学奖助学金，但同一类别奖助学金只能享受一次；获校际交换生（免学费）项目、海外院校或组织学费或生活费资助的学生，等同于享受长期项目奖助学金。
第九条 “长期项目奖助学金”申请条件
（一）一等奖：评选时同时满足入学以来所有课程平均学分绩点4.0（含）及以上和入学以来所有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专业排名前20%（含）；
（二）二等奖：评选时同时满足入学以来所有课程平均学分绩点3.5（含）以上和入学以来所有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专业排名前30%（含）；
（三）三等奖：评选时同时满足入学以来所有课程平均学分绩点3.0（含）以上和入学以来所有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专业排名前40%（含）。 
第十条 “短期项目奖助学金”申请条件
（一）一等奖：评选时同时满足入学以来所有课程平均学分绩点3.5（含）以上和入学以来所有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专业排名前30%（含）；
（二）二等奖：评选时同时满足入学以来所有课程平均学分3.0（含）以上和入学以来所有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专业排名前40%（含）。
第四章  奖学金申请
第十一条 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，须在每年9月30日前，向所在学院正式提交下列材料：
（一）《浙江财经大学本科生出国（境）留学奖助学金申请表》；
（二）包含入学以来所有课程及其平均学分绩点的成绩单；平均学分绩点专业排名证明材料；
（三）护照（通行证）和签证（签注）页复印件；
（四）项目结业证书、成绩单或其他能够证明本人参加项目的材料。
第五章  奖助学金评审
第十二条 学校成立本科生出国（境）留学奖助学金评审组（以下简称校评审组），组长由分管学校国际化工作的校领导担任，成员由国际交流合作处、学生处、教务处、计划财务处、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负责人组成。校评审组办公室设在国际交流合作处，负责奖助学金的组织、协调等工作。
第十三条 本科生出国（境）留学奖助学金评审程序如下：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学生向所在学院提交申请材料后，各学院对材料进行初审，确定获资助学生建议名单和等级，在学院内部公示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上报校评审组办公室。
（二）校评审组办公室对各学院上报的名单和申请材料进行复核，复核无异议后上报校评审组；校评审组对名单进行综合评定，并提出拟资助学生名单。
（三）拟资助学生名单公示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的，由学校发文公布正式名单。
第六章  奖助学金发放及管理
第十四条 奖助学金以校长办公会议审定后正式发文为据，由校计划财务处按规定发放。
第十五条 如发现获得资助的学生申请材料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，学校将撤销其所得奖项，追缴已发放资助，并按相关规定予以纪律处分。
第七章  附则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浙江财经大学本科生出国（境）留学奖助学金评审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财大〔2016〕233号）同时废止。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解释。
  浙江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3月31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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